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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遷篇 

得免經甄審(選) 

①本機關同一序列各職務間之調任。(陞遷法第8條)  
②機關首長、副首長、一級單位主管等人員。(陞遷法第10條) 
③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所實施之遷調。(陞遷法第13條) 

考試分發 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職缺。 

內陞(辦理甄審) 

最近3年內曾當選模範公務人員、最近
5年內曾獲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等符合
優先陞任條件人員。(陞遷法第11條) 

依陞遷序列表
逐級陞遷，並
依積分高低或
資格條件造冊。 甄審委員會

評審並報請
圈定人選。 

1. 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 

2. 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
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人選核定 

機關首長對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

陞遷之人選不同意見時，得退回

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 

外補(辦理甄選) 公告職缺 

我可以
陞遷嗎? 

應置委員 
5至23人 

機關職務 

出缺 

＊外補標準作業流程SOP 
＊內陞標準作業流程SOP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1&pid=5520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1&pid=5520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1&pid=5519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1&pid=5519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1&pid=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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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及國旅卡
休假補助費 

考績 

待遇 

年終工作獎金 

休假  
年資銜接者，休假不
影響。 
國旅卡休假補助費 
若已在原服務機關請
假刷卡消費，原則在
原服務機關申請。 

調任同職等職務 
俸級不變，另專業加給依審定職
等支給。權理人員依權理職務所
列最低職等支給。 
陞任較高職等職務 
自新任職等最低俸級起敘，如原
敘俸級俸點較高時，敘同數額俸
點之俸級。 

誰打考績 
1. 12月2日以後調任者，由原

機關辦理。 
2. 12月1日以前調任者，由新

機關辦理。 
可否取得高一職等任用資格 
1. 若1月31日前報到並繼續任

職至12月，全年以同職務職
等辦理年終考績者。 

2. 若在2月1日以後調任新職，
因該年度考績為不同職等，
無法計入。 

誰發年終工作獎金 
由12月31日所在服務機關學
校發給。 
計算方式 
原則上以12月份所支待遇基
準1.5個月。例如小雅原擔
任8職等專員，於11月20日陞
任8職等股長，並支領主管職
務加給，則以12月所支待遇
(含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計算。 

貼心提醒： 
平調者不受影響！ 

貼心提醒： 
屬12月份陞任者，
若薪俸、專業加
給或主管職務加
給基準有增加，
會按12月實發數
額計算喔！ 

陞遷篇-權益 



小陳還不可以參加！ 

小陳陞任現職(專員)不滿1年，不得再陞
任，不論內陞或外補都需受限。 

小炳在A機關於107年4月3日由第7職等至第8職等專員陞任同機關第8職等
股長。小陳在B機關於107年10月3日由科員陞任第7職等至第9職等專員。C
機關在108年5月20日公告外補第9職等科長缺，小炳與小陳都對這個職務
有興趣…… 

小炳可以參加！ 

小炳陞任現職已經滿1年，可以參加甄
選。 

誰可以 

參加公開甄選？ 

公務人員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規定，任現職不滿一年者（原則）不得辦理陞任。但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列或較高序列職
務，或合計曾任他機關較高職務列等或職務列等相同之職務年資滿一年者，不在此限。 TIPS 



阿明自106年6月1日起在A機關擔任委任第3職等至第5職等辦事員，於107
年 3 月 1 日 調 至 B 機 關 任 委 任 第 1 職 等 至 第 3 職 等 書 記 。 
B機關於108年1月5日辦理委任第3職等至第5職等辦事員內陞…… 

 阿明可以參加！ 

• 阿明任現職（書記）雖未滿1年，但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規定，阿明
106年6月至107年2月擔任辦事員職務（年資9個月），屬較高職務列等，
加計107年3月至107年12月書記年資（10個月）合計已滿1年，符合公務
人員陞遷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但書規定（本次年資計算至107年12月31
日）。 

• 惟應注意降調人員陞任評分「高資不低採」原則 

阿明可不可以 

參加內部甄審？ 

1. 公務人員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規定，任現職不滿一年者（原則）不得辦理陞任。但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列或較高序
列職務，或合計曾任他機關較高職務列等或職務列等相同之職務年資滿一年者，不在此限。 

2. 各機關106年12月18日以後降調人員一律適用「高資不低採」原則，即降調人員之陞任評分，於服務年資採計部分，
以現職及「同職務列等」之職務期間為限；至考績、獎懲之評分「得」溯前採計，惟仍應以採計現職及「同職務列等」
職務期間之考績、獎懲為限，且最多合計5年。（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12月18日總處培字第1060064314號函） 

TIPS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240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240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240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240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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